温建招[2010]4号
关于加强招标工程量清单及工程预算
造价编制审核工作的意见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工程项目招投标监督管理，提高招标文件编制质量，提高其技术含量，切实维护招标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市建设局《温州市房屋建筑工程项目招标代理监督管理规定（试行）》（温建建〔2009〕329号）等有关规定，就加强工程量清单及工程预算造价编制审核工作，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招标工程量清单及工程预算造价应由具有编审能力的招标人或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或招标代理单位编制或审核，编审人应严格按照国家或省及行业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计价依据和办法编制或审核，以保证其客观公正性。

二、招标人应组织对招标工程量清单及工程预算造价进行审核，审
核会议应当邀请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派员参加，其中财政性投资项目须经财政部门审核。
三、在编审过程中编审人员应保守秘密，审核会议前不得私下就编审情况相互沟通，开标前不得向他人透露编审情况，违反保密要求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四、编审人员的执业资格应符合要求，审核会议上编审人员必须到场并提供完整的咨询成果。审核时应逐项核对，内容包括：编制依据是否符合要求、内容是否完整、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是否正确、工程量计算是否准确、特征描述是否规范、工料机消耗量、价格及费用是否符合计价依据规定等。
五、编审差异率应控制在以下标准范围以内，当差异率在以下标准范围内时以编制人为准；当差异率超过以下标准时，应找出差异原因并予以调整。
1、工程量、主要材料指标差异率：建筑±2%，安装±3%；
2、工程造价差异率：建筑±0.5%，安装±1.5%；
3、项目单价差异率：不允许有差异。
六、招标人在办理招标文件备案时，应同时提交经审核的招标工程预算、工程量清单及详实的审核情况报告书。
七、审核情况报告书内容包括：工程量清单及预算核对记录（指明项目内容或部位），差异原因分析，核对情况说明等。

八、审核情况报告书须由编制人员、审核人员及招标人签字并加盖执业资格专用章和单位公章。

附件：审核情况报告书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八日

审核情况报告书

项目名称                           
招标单位                           
报告日期                           
工程量清单及预算核对记录表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内容或部位
	编制人清单 
	审核人清单 
	差异率%
	核准量（价）
	差异原因分析（意见不一致的做说明）

	
	
	
	
	
	
	
	
	

	
	
	
	
	
	
	
	
	

	
	
	
	
	
	
	
	
	

	
	
	
	
	
	
	
	
	

	
	
	
	
	
	
	
	
	

	
	
	
	
	
	
	
	
	

	
	
	
	
	
	
	
	
	

	
	
	
	
	
	
	
	
	


编制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核对情况说明表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批复概算金额
	

	审核情况说明
	

	编制人意见
	编制人员签名（并盖资格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人意见
	审核人员签名（并盖资格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招标人意见
	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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